2023年盘龙区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绩效执行结果说明

为促进预算部门综合提升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水平，强化部门支出责任，规范资金管理行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分解下达预算绩效管理改革主要任务的通知》(盘政办通〔2016〕99号)、《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实施方案》(盘政办通〔2017〕210号)和《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盘发〔2021〕12号）等法律和文件规定及区委、区政府对预算支出绩效评价工作要求，结合盘龙区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实际情况,选取预算金额大，社会关注度高的重点项目开展重点绩效评价工作，对区文化和旅游局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经费、区教育体育局安保人员经费、区城市管理局绿化维护费、区卫生健康局基层卫生事业发展专项经费、区民政局养老服务项目专项经费、金辰街道创建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街道专项资金、区水务局河道常态化清淤及日常管理经费、区自然资源局地质灾害防治及应急工程治理经费、区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项目专项经费、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昆明市北部山水新区租赁型居住产品及配套商业设施项目10个重点项目开展重点绩效评价；对区教育体育局、滇源街道2个部门整体绩效进行重点评价；对区残联中央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2022年度政府性基金项目支出进行重点绩效评价；对区城市管理局环卫一体化第二阶段实施经费PPP项目支出进行重点绩效评价；对区卫生健康局基本药物制度中央补助资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保障性住房维护和管理支出专项经费、区农业农村局松华坝生态修复项目、区农业农村局林业改革发展资金4个项目开展2023年度重点绩效跟踪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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